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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與法律快訊
越南實行全球最低稅後

跨國企業集團的申報義務



申報義務

建議行動

為確保在指引法令尚未發布的情况下仍能遵守上述行政義務，跨國企業集團應未雨綢繆，並為通知

流程做好準備。以下是一些供您參考的建議措施：

密切關注政策動態

以有效應對

• 緊跟法令的最新進展以

及稅務機關的相關指導

（如有）;

• 在指引法令尚未正式出

臺的情况下，應主動準

備合規計劃，以避免稅

務機關指定與集團內部

計劃不一致的申報CE情

况。

指定成員實體 

• 對于在越南擁有多個CE

的跨國企業集團，內部

討論並及時指定CE至關

重要；

• 特別是對于財政年度截

止于2024年12月31日的

跨國企業集團，需儘快

采取行動，確保按時遵

守通知截止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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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重點

諮詢專家 

• 在準備提交書面通知

過程中，應與專家進

行討論，以獲取及時

的支持和專業建議；

• 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

包括適用的表格、負

責受理的稅務機關、

提交方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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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悉，第107/2023/QH15號決議關於按照全球反稅基侵蝕（GloBE）規則徵收企業所得稅補足稅的法

令預計將於2025年1月正式發布，並自2024財年起生效。儘管該法令尚未公布，但符合條件的集團

和企業應當遵循第107號決議中的稅務管理要求，具體包括提交書面通知，並指定集團內某一成員實

體（CE）負責全球最低稅的申報工作。

• 根據第107號決議第6條第3款的規定，如果跨

國企業集團（MNE Group）在越南境內擁有

多個CE，則該集團必須在財政年度結束後的

30天內提交書面通知，明確指定越南的某一

CE負責補足稅申報與繳納工作。

• 如果跨國企業集團未能在規定的截止日期前

提交書面通知，則由稅務機關在截止日後的

30天內指定申報CE； 

• 因此，即便相關指引法令尚未正式發布，符

合條件的跨國企業集團仍需遵守第107號決議

第6條第3款所規定的通知義務；

• 未按時提交書面通知將導致稅務機關根據越

南可用數據庫，指定申報CE的相關風險。註：

對於適用合格國內最低補足稅（QDMTT）規
則的企業，稅務機關將依據最新財務報表中

披露的具有最高總資産價值的成員實體，指
定申報CE。

• 截止日期：財政年度截至2024年12月31日

的跨國企業集團需及時履行此義務，因提交

書面通知的截止日期為2025年1月30日；

• 提交形式：隨著截止日期的臨近，如果官方

法令未能及時發布，跨國企業集團或其指定

實體應主動以合適的格式提交書面通知（可

參考公開法令草案中提供的模板）；

• 跨國企業集團的責任：

✓ 根據決議，通知義務僅適用於在越南擁有

多個CE的跨國企業集團。然而，即便在越

南僅擁有一個CE的跨國企業集團，仍可能

需要在財政年度結束後的30天內提交該書

面通知；

✓ 對於符合QDMTT 和收入納入規則（IIR）

範圍的越南跨國企業集團，應謹慎考慮為

每項規則指定相應的申報C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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